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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蘇格拉底式教學」與「法庭辯論」 

–刑法訴訟法案例教學研究計畫 

一、本文 (Content)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1) 傳統教學模式缺少促進學生思考與表達之機會 

從教育的角度來說，傳統的教學方式起源於培養工廠作業員，現今多樣化的社

會顯然不符，因此近年來新起翻轉教育、蘇格拉底教學法、實作教學，其核心都是

促進學生思考與表達。而法律是結合哲學與政治的社會科學，目的是為人服務，使

用傳統教學已不符合現今社會之需求，尤其在法律相關行業中，「思考與論證」是不

可或缺的專業，且需平衡文字與口語表達能力之訓練，因而使用創新之教學模式，

較能貼近為人服務的目的。 

(2) 迎接 2023年「國民法官」制度上路後之挑戰 

傳統法學院的諸多教學模式，大多是老師講解，卻鮮少讓修課同學能多發言、

互動或參與的機會，學生的表達僅限於紙筆，這也讓法學課程給予人們許多刻板印

象，就是一股腦地背書、記憶，但在 2023 年後，我國國民法官法上路後，未來的法

庭活動將不再只是法律人之間的溝通，當人民成為有審判權的法官，即時地口語表

達、辯論能力、說服能力、觀察能力，都將變成法律人重中之重的必要能力。  

(3) 「蘇格拉底教學法」於研究所小班制實施之優勢 

嘗試創新教學最大的困難在於師生比，學士班課程一個班級約有 60～90 名學

生，要在有限的課堂時間給予學生充分發言的機會實在不容易，願意主動發言的學

生實在不多，每當進入有趣的課題學生踴躍發言時教師卻常因為時間的關係需要適

時打斷實在遺憾。反觀研究所的小班教學便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較少的學生除了能

給予完整的發言時間，教師也能牢記每位同學的特質與能力，適時調整教學方式，

於評量時也因為教師對學生有足夠的了解，不必執著於客觀的紙筆測驗做為唯一的

依據，也能做到公平且適性的評價學生學習成果。 研究所學生經歷多年的傳統教學，

在記憶與紙筆測驗上可說是有相當的能力，反觀口語表達就顯得相當失衡，因此若

在教學中先使用蘇格拉底教學法開啟學生的思考，再漸漸將課堂的重心轉移至學生

互動、積極參與上，以期翻轉現行制式地教育模式，以期提升學生口語表達、辯論

能力、說服能力、觀察能力。 

2.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1) 如何透過創新教學模式「蘇格拉底教學法」培養學生法學思考及論理能力，以

改善傳統法學教育模式之問題。 

(2) 如何在奠定法學基礎的同時，培養學生法庭辯論與個案分析等實務能力，如與

法律專業人士對談交流、書面陳述等能力。 

(3) 如何結合「蘇格拉底教學法」與「法庭辯論」，提升學生之口語表達、辯論能力、

說服能力、觀察能力，以因應 2023 年正式實施之國民法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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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英美法教育中，不同於大陸法系教學模式，主要採取「蘇格拉底式教學法」與「案

例法」教學模式。臺灣傳統法學院之師資多半來自歐陸法系國家，除了東吳法學院有大

量英美法課程，大多法學院課程至近一二十年來，才漸有開設英美法課程與採用英美法

教學模式。 英美法教育中，著重訓練學生的表達、反應與辯論能力，然而要在課堂上實

踐此一理想，需要學生於課前進行大量的閱讀，將基本的理論、教科書、文章與該課堂

相關的基本知識，於上課前都已能大量閱讀完畢，不需由授課老師於課堂上從頭說明。

因此，美國法學院之授課學分，一學期 12-18 學分就是同學的修課學分的極限了，然而

臺灣法學院的大學生，一學期選修少則 20學分，多則 30學亦不在少數。 然而，這也是

逢甲財經法律研究所之優勢，採用英美法教育理念，學分數減少並加重課程進度的深度

與留給同學更多學習與討論的時間。  

再者，英美法教育中著重老師與學生在課堂上之問答與討論，但普遍臺灣法學院之

大學部課堂，少則 40 人，多達 90 人的課堂並不少見。因此，很難再如此龐大的課堂進

行蘇格拉底式教學模式，亦難以與同學進行討論與辯論。因此，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

所採取小班制上課，最多不會超過 20人的課堂，也有利老師於上課時與同學互動討論。  

東吳大學法律系「成永裕」教授於課堂上曾與學生分享，蘇格拉底式教學模式非常

適合我國法之教育，尤其在小班制的教學上，因為課堂的問題與互動需要互動時間與教

師與同學的共同參與。尤其是英美案例教學法的教學模式，能補足我國法學院傳統教學

上的不足，我國法律傳統教學模式過於關注在「法條釋義學」與「個別法律爭議」上。

但透過英美法的教學模式，可以透過個案的講解、討論與個別案例的模擬與要件變更，

讓同學可以直接活用這些法律知識與概念，不會變成能死背、死記這些抽象得法律見解

或爭點。英美案例教學法能透過多元、多采多姿的英美法案例，並延伸我國實務的法院

案例，使學生能活用、活記這些知識、理論。 因此，英美法教育中，透過老師上課時隨

機向修課同學提問，可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包含課前是否有預習、同學是否理解、

又或者同學表達能力之情況與同學的隨機應變能力等等。  

 

東吳大學法律系「黃心怡」教授亦曾在課堂上與學生分享，英美法教育著重在課堂

上的隨機應變，這是一種壓力測試，可以讓學生提早了解未來法律工作的模式，並且透

過隨機提問或隨機抽考的模式，養成學生課前、事前準備充分的習慣，並於課後提供相

關作業與閱讀，讓學生能進一步反思與檢討。  

這些都是英美法教學模式之優點，本課程期待透過英美法教學之教學模式，引進辯

論、口語表達之訓練方式，搭配課堂助教的每週課前預習課、課後討論課，協助同學理

解刑事訴訟法。 

4. 教學設計與規劃 (Teaching Planning) 

(1) 計畫配合課程簡介 

本計畫配合課程為「刑事訴訟法」，相較於實體法而言，程序法需要更多與

實務接軌、交流的機會，更是學生在步入法律職場前，必須了解的法律專業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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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目標與方法 

A. 在課堂中採用蘇格拉底式教學法、兼採批判思考教學法與專題研討式教學。

透過刑事個案案例分析、與同學課堂進行實時提問模式，模擬現實社會中

法律實務人士面對未來的委託人、公司、法庭上等對答、諮詢模式。 

B. 利用研究所小班制的教學優勢，採去即時一問一答模式，針對刑事個案進

行案例分析，並模擬法律實務的對答、諮詢模式，以培養學生即時口語表

達能力、辯論能力、說服能力。 

(3) 課程進度安排與教學場域 

上學期主要著重在「刑事訴訟程序之基本觀念與法庭基本程序建構」；下學

期主要著重在「刑事訴訟法庭程序之進行與法庭基本程序建構」。教學場域則是

教室以及逢甲大學特設之「實習法庭教室」 

(4) 學生成績考核與採用之學習成效評估工具 

A. 紙本測驗 

以刑法實例題比照現今國家考試的考試類型，讓同學模擬並檢驗學習效果，

為未來的相關司法國家考試做準備。 

B. 課堂互動表現 

透過課堂中學生的口頭報告、隨機提問、同學互相提問等互動模式，作為

平時成績，以訓練同學口頭表達、分析、即時反應能力。 

C. 學習成效評量工具 

透過相關課程的期中課堂學生問卷、期末課堂學生問卷，詢問同學在此計

畫中之學習成效、改變之處、學習提升之處、教學缺失。 

5. 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1) 研究架構 

因應未來的法律人所必備之即時地口語表達能力、辯論能力、說服能力，於課

堂中減少教師單方面授課的比例，增加讓學生參與、表達、思辨與辯論的機會。並

透過蘇格拉底式教學讓同學可以不懼怕課堂隨機提問，甚至主動思考主動提問，以

培養相關法學思辨能力。 

(2) 研究範圍 

本課程為基礎法學，作為培養學生法學思考及論理的基礎，本課程採用創新教

學模式，相較於傳統教學模式，增加了學生課堂參與、互動的比例，促進學生思考，

使其融入法學的思考脈絡。 

而在奠定法學專業知識的同時，為了讓學生提早接觸並了解法律實務，於課堂

中藉由實務界人士的分享及協助，培養學生法庭辯論及個案分析等實務能力。 

(3) 研究對象與場域 

A. 研究對象 

為大學就讀非法律科系，在碩士班進修法律的學生，也就是所謂的學士後

法律。這種班級組成在臺灣屬於少數，因此相較於美國法學院全學士後法

律的設計，如何與已有一個專長或主修科技之基本學識涵養之學生溝統與

引導教學，是本研究計畫的主要挑戰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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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場域 

主要以教室以及逢甲大學特設之「實習法庭教室」為上課場域。 

(4) 研究方法與工具 

採用蘇格拉底教學模式，結合批判思考教學法、辯論與專題導向式之教學。本

教學研究透過課前準備、課程專題探討、課後討論等方式進行。針對該週主題，預

先閱讀相關文章、解題題目閱讀與試解，並透過課堂助教，每週於課堂前開設讀書

會，提供修課同學於課堂前可以先對該週主題相關文獻與題目，有初步了解。於課

堂上，針對該週主題為專題探討，並請實務專家進行課堂演講與討論。在該週課堂

結束後，由課堂助教開設課後的討論時間，已針對課堂時的問題與相關文章、專題，

可以進一步地延伸討論，達到可以促進學生主動學習之意願與興趣。 

6. 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A. 奠定法律專業知識 

本課程為基礎法學課程，在採用創新教學模式的同時，為學生打好法學基

礎。 

B. 培養思辨、課前閱讀與準備的習慣及能力 

透過課程規劃，如課前文章閱讀、專題探討及時事討論等方式，培養學生

思辨及準備的習慣。 

C. 即時一問一答，提升反應及辯論能力 

於學生報告、專題探討或個案分析時，採取即時一問一答的方式，透過節

奏快速的問答，提升學生口語表達及反應的能力。 

 

   學生文章報告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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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界人士演講分享： 

⚫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張凱傑檢察官 

本次演講主題為「當檢察官遇上國民法官，該怎麼辦？」。張檢察官於

演講中透過其優秀的簡報製作能力與口語表達能力，大量的與學生互動，

並以實務案例為主軸，帶學生經歷了一場國民法官的奇幻旅程。 

 

▲演講的心得交流及問答時間 

 

▲學生心得交流及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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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鄭葆琳主任檢察官 

本次演講主題為「檢察官的揭弊手冊：你的政府怎麼了？」。鄭主任檢

察官擁有豐富的重金案件辦案經驗，藉由本次演講分享了檢察官在偵辦貪

汙案件時的過程與所遇到的挑戰及困難，並與學生分享在案件過程中如何

分析、計畫的重要能力。 

 

▲演講大合照 

 

▲鄭檢察官分享偵辦貪汙案件時所遇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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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教學反思 

相較於傳統教學，創新教學模式增加更多讓學生參與、互動的比例，在如何增

加互動這方面，需要做更多準備。 

A. 研究所小班制教學 

在小班制的班級組成下，需要透過課程互動來了解每位學生的特質及專長，

藉此調整每次課堂問答的模式及內容。 

B. 課前準備工作 

為了增加與學生互動與討論的比例，於課堂中，學生需要事前閱讀相關文

章及時事，課前準備的時間增加。因此在學期學分數的考量上，不宜太多，

才能讓學生更容易聚焦在主題中，亦避免造成學生的過度負擔。 

C. 犧牲講授時間，讓學生發表、互動對話、討論 

課堂時間有限，在讓學生互動、發表及討論的同時，教師需要犧牲部分講

授時間。 

D. PPT整理、口語表達，需要訓練 

藉由本次計畫，觀察到學生除了需要培養口語表達能力外，在製作簡報方

面亦需要多加訓練。在 2023年國民法官法正式上路後，PPT的運用亦成了

法庭實務不可忽視的重點之一，好的簡報製作需要配合好的口語表達能力，

二者缺一不可。 

(3) 學生學習回饋 

A. 一問一答的方式有助於訓練思考、提升反應及思辨能力 

學生於課程結束後，反映這種即時一問一答的方式有助於他們訓練自我思

考能力，並能提升即時反應與辯論能力。 

B. 即時、隨機問答能考驗是否準備充足，藉此養成事前準備的習慣 

而即時、隨機問答的方式，除了可以訓練能力外，還能藉此考驗事前準備

是否充足，遇到無法回答的問題時，可以自我反饋，藉此養成準備的習慣。 

C. 從老師的提問中可以知道自身盲點，並從互動中獲取知識 

因為仍在學習法律專業知識的階段，對於文章或知識的理解有限，藉由老

師的提問，可以更了解自身的盲點與不足，透過這種互動方式，更能加強

對法學知識的印象與連結。 

D. 相較於單純使用教科書，更能活絡上課氣氛，引發興趣 

相較於過往學習生涯的教師單方授課模式，這種增加讓學生互動、表達的

方式更能活絡上課氣氛，把枯燥乏味的法學知識變得更有趣，也增加學生

在課後進行討論、更進一步找尋相關資料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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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1) 使用多元的上課模式，可引發學生學習興趣 

採用如即時問答、課前文章閱讀等互動模式，相較於傳統法學院教學

模式，更能引發學生學習法律的熱忱及興趣。 

(2) 「蘇格拉底教學法」可刺激學生學習欲望，從中訓練口語表達、思辨

及說服能力 

增加讓學生表達、思考的比例，可以刺激學生學習，並藉此培養、訓

練未來法律人必備的口語表達、思辨及說服能力。 

(3) 邀請實務界人士來分享，有助於學生了解實務現況 

本次計畫邀請了二位實務界人士，分別是臺中地檢的鄭葆琳主任檢察

官與張凱傑檢察官。二位皆是擁有相當豐富經驗的檢察官，在課堂中

不吝分享實務經驗，讓學生了解現今實務概況及學生未來進入法律實

務時所要面臨的挑戰。 

(4) 須事前大量準備，在小班制的課程編制較為適合 

創新教學模式需要大量的事前準備，在課程學生人數眾多時較眾多時

較難去了解每位學生的特質，在時間上亦有所限制，難以有讓學生充

分表達的機會。 

因此在小班制的課程編制上會更適合創新教學模式，學生有充分的時

間和舞台可以發表。 

(5) 除了口語表達能力，簡報製作能力亦屬重要 

如前所述，好的簡報製作需要配合好的口語表達能力，二者缺一不可。於

計課程結束後，發現學生除了需要培養良好的口語表達能力外，在簡報製

作的能力上，亦是需要訓練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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